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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文號：花蓮縣政府 113 年 12 月 18 日府教體字第 1130251694 號函 核定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簡章 

113 年 12 月 13 日本校招生委員會議第二次會議通過決議通過 
校名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學校代碼 1 5 4 3 0 1 

校址 （970）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1 號 電話 (03)8462610#602,601 

網址 http：//www.hpehs.hlc.edu.tw/ 傳真 (03)8463097 

招生科班別 ■體育班(含體育類單科型高中各班級) 

招生類別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自行辦理招生） 

招生範圍 全國各直轄市、縣市 

招生目標 
提供運動成績優良或具運動潛能之國中畢業學生繼續升學，以培育運動人才，

發展學校運動特色。 

甄選條件 

符合下列運動成績基本條件（須符合下列五

項中任何一項之標準方可報考），請附國中

三年內參賽證明。 

(一) 運動成績符合『中等以上學校運動

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之成

績規定。 

(二) 參加由教育部核定中華民國高級中

等學校體育總會或全國單項運動協

會指定之各種運動錦標賽前八名

者。 

(三) 參加各縣市縣運、縣中運及各縣市

棒球聯賽比賽前三名者。 

(四) 對招生種類之運動有興趣，並具有

實際比賽經驗者。 

(五) 具運動潛能，對運動有興趣者。 

招生種類 
名  額 

男生 女生 

籃球 2 0 

棒球 1 0 

足球 0 2 

拳擊 2 

田徑 3 

舉重 2 

合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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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選 

方式 

術科 

測驗 

測驗時間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上午 8:40 報到) 

測驗種類 籃球 棒球 足球 

測驗地點 本校籃球館 本校棒球場 本校田徑場 

測驗項目

及計分方

式（含各

項目及其

配分） 

A、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1.半場上籃(15 分)  

2.中距離投籃（15 分） 

3.分組比賽(70 分)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60 公尺(20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一、投手： 

1.直球(40 分) 

2.變化球(40 分) 

二、其他球員： 

1.打擊 (40 分) 

2.防守 (40 分)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1.100公尺原地站立起

跑(20 分) 

2. 1600 公尺(20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分組比賽（60 分） 

測驗種類 跆拳道 拳擊 射箭 

測驗地點 本校田徑場/館 2F 本校拳擊訓練場/田徑場 本校射箭場 

測驗項目

及計分方

式（含各

項目及其

配分） 

A、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1.基本組合動作踢擊

(20 分) 

2.自由動作 30 秒踢擊

─大踢靶(30 分) 

3. 

(1).對練組：自由對

練(50 分) 

(2).品勢組：太極

4~8 章(擇一) (50

分)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男：1600 公尺(20 分) 

 女：800 公尺(20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1.空拳 1 回合 1 分

鐘（20 分） 

2.教練靶1回合1分

鐘（20 分） 

3.模擬對打 1 回合 2

分鐘(40 分) 

A、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女：30 公尺一局 36 箭 

(100 分) 

男：50 公尺一局 36 箭

(100 分) 

 

測驗種類 輕艇 田徑 舉重 

測驗地點 本校田徑場 本校田徑場 本校舉重場/田徑場 

測驗項目

及計分方

式（含各

項目及其

配分）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1.100 公尺(25 分) 

2.立定跳遠(25 分) 

3.男：1600 公尺(25

分) 

女：800 公尺(25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25 分) 

男：測功儀 500 公尺 

女：測功儀 200 公尺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立定跳遠(40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60 分） 

100 公尺、200 公尺、

400 公尺、1500 公尺、

跳遠、鐵餅、標槍、鉛

球(任選一項) 

A、基本運動能力測驗 

1.坐姿體前彎(15 分) 

2.立定跳遠(15 分) 

3. 60 公尺(20 分) 

B、專項運動能力測驗 

1.抓舉(25 分) 

2.挺舉(25 分) 

備註： 

1. 各招生甄選種類僅採計術科成績，總分為 100 分。 

2. 各項測驗說明如附件 1。 

錄取 

方式 

1.各種類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未達最低標準 60 分（含）者，不予錄取。 

2.如總成績相同時，參酌測驗項目比例高低順序錄取。同分比序排序如下： 

(1)籃球：A3→A2→A1 

(2)棒球：投手 B2→B1→A、其他球員 B1→B2→A 

(3)足球(女)：B→A2→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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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跆拳道：A3→A2→A1 

(5)拳擊：B3→B1→B2A 

(6)射箭：同分加射一支箭，高分者錄取。 

(7)輕艇：B→A3→A1→A2 

(8)田徑：B→A 

(9)舉重：B2→B1→A3→A2→A1 

3.備取列取總名額五分之一，總計 12 名。 

備註 

1.報名時間：114 年 7 月 29 日（星期二），09:00-12:00 及 13:00-16:00。 

2.報名地點：本校教務處註冊組。採現場報名及通訊報名，通訊報名時限以郵戳為憑。 

3. 有意報名同學，請先至本校首頁（網址: http：//www.hpehs.hlc.edu.tw/）填寫資料列印後

至本校報名，並繳驗以下資料(所有文件請單面列印於 A4 大小紙張)： 

(1)報名表（正本）：內含 1 吋相片 1 張（附件 2）。 

(2)准考證及回郵資料（附件 2-1）：准考證需實貼 1 吋照片 1 張；回郵資料為寄發

成績單用，請貼足 36 元掛號郵票，並寫好收信人、地址等資料。 

(3)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三個月內)或戶籍謄本正

本擇一繳交。 

(4)學歷證件：國中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在學證明書正本或畢業證書影本擇一。 

(5)國中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 

(6)參賽成績證明影本(無則免附)。 

(7)家長同意書（附件 3）。 

(8)健康聲明切結書（附件 4）。 

(9)報考切結書（附件 5）。 

(10)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 6，有需求之考生請於報名時一併提出申

請，無則免付）。 

4.報名費用：本次考試免收報名及術科測驗費。 

5.測驗時間：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整 

【上午 8:40 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正本(驗畢歸還)報到，同時領取准考證；9:00 帶至各場地測

驗。】 

6.參加運動測驗時，應著運動服裝。患有氣喘、心臟血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

適劇烈運動者，不宜參加甄選。 

7.放榜日期：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17：00 前。 

8.成績複查：自放榜翌日起三天內（114 年 8 月 1 日(五)至 8 月 5 日(二)08：00~16：00 

）由考生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 親自填具「入學結果複查申請書」（附件 7）

向本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不受理郵寄申請。 

9.報到日期：114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上午 09:00-12:00。備取生通知遞補作業截止日

為 114 年 8 月 6 日(星期三)16:00 止。備取生報到日期另行通知。 

10.經錄取之學生於報到日期未及繳交畢業證書者，應切結由原畢業國中逕送錄取學校。 

11. 經錄取且已完成報到者，如欲放棄錄取資格，應於 114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2 時前填具「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如附件 8)，由考生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

人)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放棄錄取資格。未完成放棄錄取資格者，不得至其他入學管

道報到，經查證屬實者，將取消後項考試錄取資格。 

12. 以本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入學之學生，在校成績評量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

學習評量辦法」中之運動成績優良學生辦理。 

13. 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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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規範告知事項(如附件 10)，請考生詳細閱讀。 

14. 如遇天然災害或因不可抗力之因素，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停止上班或上課， 

亦或因疫情影響而有未能如期辦理之因素，則考試延後舉行，延後時間於本校網

站公布。 

15. 本簡章經本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辦

理，如有補充事項，公布於本校網站，請應試者自行上網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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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專長項目 

術科測驗之「專項運動能力測驗」及「基本運動能力測驗」配分比例對照表及規則說明： 

一、各專項運動能力測驗規則補充說明： 

（一）籃球：   

1.半場上籃：以 1 分鐘時間半場 5 點運球上籃，30 秒右手上籃，30 秒左手上籃，計上

籃進球之次數。 

2.中距離投籃：考生站在中距離定點投籃，以兩分鐘時間自行投籃，計投進之次數。 

以上兩項分數對照表： 

進球 

次數 

15

以

上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得分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3.分組比賽：由評分老師觀看比賽中，球員進攻、防守等表現狀況，評定分數。 

（二）棒球： 

1.服裝規定：考生需穿著棒球服，並自備手套及釘鞋。 

2.專長測驗： 

（1）投手：各投直球 5 球，變化球 5 球。 

（2）捕手：各壘牽制 1 次，觸擊短打處理 1 次，本壘後方高飛球 1 球。 

（3）內野手：考生選擇守備位置，由監試人員擊出 5 個滾地球，接球後傳一壘。 

（4）外野手：考生選擇守備位置，處理 3 個高飛球 並傳至二壘及 2 次行進單手接
滾地球長傳至本壘。 

（5）打擊：使用發球機或本校球員投球，每位考生打擊 10 次。  

（三）女足： 

1.考生請穿著足球服裝、足球釘鞋，並配戴護脛；守門員請自備手套。 

2.分組比賽：依考試當天考生臨場比賽中各項技能及狀況表現，由主試人員評定給
分。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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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跆拳道： 

1.服裝規定：考生需穿著道服並自備全套護具（護胸、護頭、護檔、護手腳等）。 

2.專長測驗：考生站立於目標靶前，主考官指定項目，聞口令做動作。 

3.自由對練：依體重分級對練，擇優複賽。 

4.給分標準：依動作之發揮及比賽狀況之掌握處理給予評分，不得有犯規動作。 

5.品勢評分：採用 2012 年世界跆拳道聯盟品勢競賽規則實施評分。 

（五）拳擊：   

1.專長測驗：考生站立於目標靶前，主考官指定項目，聞口令做動作。 

2.給分標準：依動作之發揮，比賽狀況之掌握處理給予評分，不得有犯規動作。 

（六）射箭：採 80 公分靶紙於 30、50 公尺距離射 36 箭，滿分為 360 分，並參照給分量表
評分。 

（七）輕艇：（男）500公尺、（女）200公尺 

1.每人測驗 1 次；測試前每人依規定穿著試務組提供之號碼背心，預備時，考生應靜

止預備動作，聞「GO」口令時，開始計時直至完成規定測驗距離始停錶。 

2.術科成績計分方法: 

（1）測功儀測驗依附表給分。 

（2）術科測驗違規者，以 0 分計。  

分數 男子 女子 

25 2’00”00以內 00”55以內 

22 2’00”01 - 2’05”00 0’55”01 - 0’57”00 

20 2’05”01 - 2’10”00 0’57”01 - 0’59”00 

18 2’10”01 - 2’15”00 0’59”01 - 1’01”00 

16 2’15”01 - 2’20”00 1’01”01 - 1’03”00 

14 2’20”01 - 2’25”00 1’03”01 - 1’05”00 

12 2’25”01 - 2’30”00 1’05”01 - 1’07”00 

10 2’30”01 - 2’40”00 1’07”01 - 1’10”00 

*低於列表成績均不給分。  

（八）田徑： 

1.測驗依照田徑規則辦理。 

2.考生接受測驗時，以穿著運動服裝為原則，不得赤背或不穿鞋。 

3.釘鞋自備，其餘各項器材均由本校統一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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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舉重： 

1.依照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公佈最新比賽規則辦理之。 

2.專長測驗：依考試當天考生臨場時的專項技術，由主試人員依其專業素養給分。 

二、基本運動能力測驗補充說明： 

（一）立定跳遠：一律著球鞋。 

1.立於起跳線後，雙腳打開與肩同寬，雙腳半蹲，膝關節彎曲，雙臂置於身體兩側後

方。 

2.雙臂自然前擺，雙腳「同時躍起」、「同時落地」。 

3.每人連續試跳兩次，以較遠 1 次為成績計算。 

4.成績丈量由起跳線內緣至最近之落地點為準。 

5.試跳犯規時，成績不計算。 

（二）60 公尺： 

不可著釘鞋；測驗 1 次，其他依照田徑規則辦理。 

（三）坐姿體前彎： 

1.於地面或墊子上，兩腿分開與肩同寬，膝蓋伸直，腳尖朝上（量尺位於雙腿之

間）。 

2.受測者雙腿跟底部與量尺之 0 公分記號平齊（需脫鞋）。 

3.受測者雙手相疊（兩中指互疊），自然緩慢向前伸展（不得急速來回抖動）儘可能

向前伸，並使中指觸及量尺後，暫停 2 秒，以便記錄。 

4.中指觸及量尺之處，即為成績登記之點（公分）。嘗試 1 次；測驗 2 次，取最佳成

績。 

（四）100 公尺： 

可著釘鞋；測驗 1 次，考生立於起跑線後，聞令快速跑，通過終點線。 

（五）3000 公尺： 

不可著釘鞋；測驗 1 次，考生立於起跑線後，聞令快速跑走，通過終點線。 

 (六)心肺耐力跑：（男）1600 公尺、（女）800 公尺 

每人測驗 1 次；測試前每人依規定穿著試務組提供之號碼背心，預備時，受測者先行

站立預備於出發線上，聞「GO」口令時，開始計時直至完成規定距離始停錶。 



8 

 

(本表請單面列印)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

報名表 

准考證號：                    (此欄請勿填寫) 

報 考 項 目 

□田徑／項目_________ □射箭                     □輕艇 

□舉重／量級_________ □跆拳道／量級_________    □籃球／位置_________ 

□棒球／位置_________ □足球(女)／位置_________  □拳擊／量級_________ 

【照片黏貼處】 

 

照片 1 式 2 張，1 張

浮貼於本處，於照片

背面填寫姓名；1 張

實貼附件 2-1 准考證

上。 

姓 名  性 別 
□ 男 

□ 女 
身 高          cm 體 重         kg 

通 訊 地 址
含郵遞區號 

□□□□□□ 

身 分 證 

字 號 

 

出 生 年 月 日 民國        年         月       日 

連 絡 電 話 

家裡電話                          學生手機  

家長手機  

畢 ( 修 ) 業 學 校 
民國       年       月畢(修)業【應屆畢業生請填 114 年 6 月】 

                (縣、市) 學校：                          

家 長 或 

監 護 人 

 
簽章 

與 考 生 

關 係 
 

檢視報名應備文件 
(考生請勿勾選) 
 
(所有文件請單面
列印於 A4 大小紙
張) 

□(1)報名表(本表)。 

□(2)准考證(含 1吋照片一張，實貼)(附件 2-1)。 

□(3)回郵資料（請貼足 36 元掛號郵票，並寫好收信人、地址等資料）(附件 2-1)。 

□(4)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戶口名簿影本(三個月內)或戶籍謄本正本

擇一。 

□(5)學歷證件：國中學生證正反面影本、在學證明書正本或畢業證書影本擇一。 

□(6)國中在校前五學期成績單及獎懲紀錄。 

□(7)參加比賽成績證明影本     件(無則免附)。 

□(8)報考切結書、家長同意書、健康聲明切結書(共 3 份)。 

□(9)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無則免附) 

報名資料審查人  

※注意事項： 

1.報名表各欄位請學生詳實填寫，字體工整清晰，請盡量由網路下載打字列印。本表請單面列印。 

2.考試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正本(驗畢歸還)報到，同時領取准考證。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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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本表請單面列印)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 

准考證 

准 考 證 號 碼 (報名單位填寫)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甄選測驗種類 

□籃球(男)／位置_________ 

□棒球(男)／位置_________ 

□足球(女)／位置_________ 

□跆拳道／量級_______ 

□拳擊／量級_________ 

□射箭 

□輕艇 

□田徑／項目_________  

□舉重／量級_________ 

測驗報到時間 114 年 7 月 31 日（星期四） 

08:40 開始報到 

-----------------回郵資料(不需附上信封，請勿裁切，請單頁列印)---------- ---------------------------- 

寄件： 掛 號(印刷品) 

97071 花蓮縣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1 號 

花蓮體中運動成績優良學生招生委員會 

(報考成績資料，請務必通知考生) 

收件： 

郵遞區號□□□□□ 

地址： 

      

連絡電話： 

收件人：                           君  收 

(考生姓名：                     ) 

貼足 

36 元郵票 

請實貼 

1 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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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敝子弟                    ，經公開甄選錄取花蓮縣

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

生入學學生。茲同意在學期間願意遵守學校規範及代表隊訓

練規定。 

入學後如不願接受訓練、參加比賽或違反學校相關規範

者，同意遵守學校輔導其轉校之決定及措施。 

謹此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1：                   

簽章 2：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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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聲明切結書 

敝子弟                    ，參加花蓮縣立體育高

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確定

無患有氣喘、心臟血管疾病、癲癇症或重大疾病等不適體

育訓練之情形。倘患有痼疾不適宜訓練時，願意依學校之

決定辦理轉學，絕無異議。 

    謹此 

 

 

學生簽名：                    

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1：                   

簽章 2：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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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切結書 

本人                    報考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

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前，未經由

114 學年度各項入學方案及考試升學管道獲得錄取，且逕至

各公私立高中職報到之情事。若有違背，願意被撤銷貴校之

錄取資格。特此切結 

此致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立切結書人：                 

    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聯絡電話：（日）               

          （手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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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考生姓名  性 別 □男  □女 

畢（修）業學校          縣(市)        國中／高級中學國中部 

緊急連絡人 

 

聯絡電話 

（電話） 

（手機）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 

或 

縣市鑑輔會證明影本 

(浮 貼) 

 

◎身心障礙考生應考服務項目：請考生依需求填寫申請 

申請項目 需求情形 審查結果 

特殊需求  

□是 

□否 

考生親自簽名： 

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代簽：                    （原因說明：                        ） 

（無法親自簽名者由其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代為簽名並註明原因） 

審查單位核章：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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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結果複查申請書 

          說明： 

1、由考生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填寫複查申請表親自向本校辦理。 

2、複查時繳交回郵信封（貼足限時掛號郵票 35 元）。 

3、不受理郵寄申請。 

4、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結果複查申請書 

複查結果 

回覆事項 

□ 經複查後原成績無誤，未達錄取標準，原通知書寄回。 

□ 經複查後成績符合錄取標準，請於 114 年 8 月 6 日  下午 12 時前持通知書所

列之證件（畢業證書或肄業證明書正本）及相關表件，赴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

手續，逾期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回覆日期 114 年  8  月     日 回覆單位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複查結果信封收據 

茲收到                君  

申請複查回郵信封乙只（貼足限時掛號郵票 35 元）。 

承辦單位：                                   承辦人：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日 

 

  

學生姓名  報名編號  

申請學校招生管道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 

複查範圍  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單獨招生通知單所明列項目 

申請複查日期 114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5 日 申請人簽章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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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體育班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1：                    

簽章 2：                    

日期：114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114 學年度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第二次單獨招生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

聲明書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 體育班 

學生簽章：                    

                      家長雙方（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簽章 1：                    

簽章 2：                    

日期：114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親自簽章後，檢附學生成績結

果通知書，於 114 年 8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12 時前由考生或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親自送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揭下由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三、完成上述手續後，考生始得參加本學年度其他入學管道。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慎重考慮。 

 

附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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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 

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告知事項 

一、學生於完成本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本校因作業需要，作為學生身分確定、成績計算作業運用。 

二、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學生資料之蒐集，係為學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及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之

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學生報到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本校報名表

所列各項內容、術科測驗成績資料及由「當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所轉入之考生身分基

本資料、國中教育會考測驗成績資料為限。 

三、本校蒐集之學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學生完成報名作業後，即同意本

校及教育部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學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業而拋棄或限

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學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

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認，所

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退還。若學生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該學

生之甄選、錄取等相關作業，請特別注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學生，即同意本校對於學生個人資料蒐集類別、使用範圍、方式、目的、對象

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及教育部對於學生個人資料進行蒐集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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